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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易佰            公告编号：2022-079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

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凯”）收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就上海华凯、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诚设计”）与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都匀市财

政局、都匀市人民政府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一案的起诉，出具了《受理案件通知

书》【（2022）黔 27民初 158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9 年 8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原告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告都匀市旅游

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就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立案的诉讼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公告

（二）》（公告编号：2019-088）。 

2020 年 1 月 7 日，公司就原告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告都匀市旅游文化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就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黔 27

民初 76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06）。 

2020 年 8月 28 日，公司就原告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告都匀市旅游文化

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就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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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8月 12日作出《民事判决书》【（2019）黔民终 330号】，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 

2021 年 4月 30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不服贵州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民终 330号】民事判决，向中

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审

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重

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2021 年 7 月 5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发布了《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再审申请人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因与被申请人上海华凯、中诚设计及二审上诉人都匀市国有资

产运营中心、都匀市财政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贵州省高级人民法

院（2019）黔民终 330号民事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1年 6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1）

最 高 法 民 申 2714 号 】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4）。 

2021 年 8 月 6 日，公司就申请执行人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被执行人都匀

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发布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对被执行人旅投公司持有的都匀新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9%的股权进行冻结。新

路电商公司不服，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作出执行裁定书【（2021）

黔27执异59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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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

讼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都匀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中

诚设计、上海华凯、都匀市财政局、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第三人撤销之诉一案，出具了《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2021）黔民撤 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9）。 

2022 年 1月 17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

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诉人上海华凯、中诚设计因与被上诉人

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不服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1）黔 27破申 17号民事裁定，贵州省高级

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议，于 2021年 12月 18日出具了《民

事裁定书》【（2021）黔破终 17号】，本案已审理终结。2021年 12 月 27日，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黔民终 330号民事判决书中存在笔误，应予

补正，出具了《民事裁定书》（2020）黔民终 330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2022 年 2月 16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

进展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凯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原告都匀市

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华凯、中诚设计、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都匀市财政局第三人撤销之

诉，出具了《民事判决书》【（2021）黔民撤 4号】，判决驳回都匀市城市建设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6）。 

2022 年 4月 25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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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

进展的公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

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出具了《受

理案件通知书》【（2022）黔 27执异 65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6）。 

2022 年 6月 22 日，公司就上海华凯、中诚设计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

进展的公告》，申请人上海华凯、中诚设计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追加被申请人都匀市财政局、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都匀市

人民政府、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为该案的被执行人，在其应出资、实缴的范

围内对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海华凯、中诚设计的申请，出具了《执行

裁定书》【（2022）黔 27 执异 65 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74）。 

二、本次起诉状情况 

原告：上海华凯展览展示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88弄 2号 301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687385399P。 

法定代表人：常夸耀，该公司执行董事 

原告：湖南中诚设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燕山街 123 号（商住楼 1808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32862933X； 

法定代表人：傅忠成，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都匀市财政局 

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民族路 5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01009805059J 

法定代表人：张建，该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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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都匀市西山大桥东侧百业大厦 17附 1702、170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2701MB1D761482 

法定代表人：张纪匀，该单位负责人。 

被告：都匀市人民政府 

住所地：贵州省都匀市文明路 63号市行政综合大楼 309室 

法定代表人：张宗良，该单位负责人 

被告：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 

住所地：都匀市西山大桥东侧百业大厦 17层 

法定代表人：杨锐，该公司负责人 

原告与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原贵州未来文化旅游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执行案件，已经贵州省黔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执行立案（案号：2020黔 27执 344 号），因被

执行人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已经终结本次执行。因原告向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追加四被告作为被执行人被驳回申请，

现向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四被告作为（2020）黔 27执 344号案件的被执行人，

在其应出资（含抽逃出资）、应实缴的范围内对都匀市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2、本案诉讼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都匀市旅文投公司发起人及投资人都匀市财政局、都匀市国有资产

运营中心在明知都匀市旅文投公司对原告负有数千万的债务的情形下，仍在未

足额实缴全部出资时即转让股权，其应当在转让股权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退一步讲，若都匀市财政局可能实缴部分资金，也不排除其存在抽逃出资的可

能性，其也应当承担责任。 

根据 2017年 3 月 11日都匀市旅文投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注册总资

本为 60000 万元，其中都匀市财政局出资 30600 万元，都匀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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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29400 万元，第一期出资：2017 年 6 月 20 日都匀市财政局货币出资 5000

万元，第二期出资：2020 年 3 月 20 日前缴清余款”。2019 年 4 月 29 日，都匀

市财政局作为发起人在未实缴全部资金的情形下，将股权全部转让给都匀市国有

资产管理中心（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后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将股权

全部转让给都匀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成为了国有独资企

业。 

都匀市财政局以及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转让股权的时间均在原告与都

匀市旅文投公司办理了结算后进行，即此时都匀市旅文投公司已经对原告产生了

数千万元的债权，都匀市财政局及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转让股权的行为存在

恶意逃避债务的嫌疑。股东的认缴出资义务形成对公司附履行期限的债务，股权

转让导致公司股东变动，关乎出资债务能否按期履行，为确保股东兑现认缴承诺，

维护资本充实原则，避免认缴制背景下的股权转让成为股东逃避出资的工具，在

受让人未按期缴纳出资的情况下，出让股东（发起人）仍应对其原认缴的出资承

担财产担保责任。出让股东对外承担相应责任后可按约向受让人追究责任，同时，

即便法院曾认定都匀市财政局已经实缴部分资金，但也不排除其有抽逃出资的行

为，因此都匀市财政局以及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作为出让人应当承担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九条“作为被执行人的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其股

东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原股东或依公

司法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

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第十八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抽逃出资的

股东、出资人为被执行人，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都匀市财政局及都匀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作为发起人以及转让人均应当承

担责任。 

（二）虽 2017 年的公司章程规定第二次股权认缴期为 2020 年 3 月 20日，

但后续都匀市旅文投公司通过召开股东会的形式，恶意将已到期的出资时间延

长，以逃避股东实缴的义务，已严重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明显符合追加被执

行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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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成立时（2017 年）的章程载明，第二笔注册资金应

于 2020 年 3月 20日全部实缴，但都匀市旅文投公司不仅没有实缴，甚至在后续

直接延长认缴期，已经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从 2020年 3月 27日的公司章程

第六条规定：“注册资本：6 亿元，2040 年 3 月 16 日前缴纳出资资金 6 亿元”

可以看出，在涉及诉讼后，都匀市旅文投公司通过延长股东认缴期的方式将认缴

期从 2017 年 4月 30 日、2019年 4月 30日、2020年 3月 20日延长至 2040年 3

月 16 日，后续更是多次召开股东会决议延长认缴期，用以逃避实缴的义务，明

显属于恶意延长认缴期的行为，在无证据证明都匀旅文投公司具有债务清偿能力

的情况下，上述行为客观上对原告的债权实现产生不利影响，而公司章程关于宽

限公司股东自身相关义务及加大债权人潜在风险的修改，不足以对抗原告作为债

权人对债务人原章程产生的合理信赖，故原告有理由要求被告承担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十七条：“作为被执行人的营利法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

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出资人或依公司法

规定对该出资承担连带责任的发起人为被执行人，在尚未缴纳出资的范围内依法

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以及《九民纪要》第六条：“在注册资本认缴

制下，股东依法享有期限利益。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

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

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

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足以看出，都匀市旅文投公司存在

股东认缴期加速到期的情形，因此被告应当承担责任。 

（三）根据都匀市旅文投公司 2020 年 5 月 16 日的章程第六条：出资人为

都匀市人民政府，因此作为出资人未实缴，都匀市人民政府也应当承担责任。 

（四）本案中执行已有近两年时间，都匀市旅文投公司从未归还任何款项，

且执行局也已经查明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明显已经符合资不

抵债的情形，应当追加四被告作为被执行人，且其应当举证证明资可抵债，而

不是将举证责任推脱给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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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企业法人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一）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二）债务履行期限

已经届满；（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第三条规定，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

或者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资产

能够偿付全部负债的除外。第四条规定，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一）因资金严重不足

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债务；（二）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

人员负责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

（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

力的其他情形。本案原告已经向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但因都匀

市旅文投公司暂无财产可供执行，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12 月裁定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在此期间，都匀市旅文投公司从未向法院提供财务报表等证明其

有资产可供执行，也符合“资不抵债”条件，可以认定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明显缺

乏清偿能力，故本案应当追加四被告作为被执行人承担责任，对于黔南州中院所

认为的都匀旅文投公司投资的股权，应当由都匀旅文投公司以及四被告来证明足

以偿还都匀都匀旅文投公司的债务，而不是黔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直接就认定为

“资不抵债”，这样既不利于执行案件的解决，也间接使四被告在本案中无需承

担任何举证责任，对原告而言明显不公。 

（五）根据目前本案的执行情况，都匀市旅文投公司已经无财产可供执行，

且滥用股东权益将已到期认缴出资时间恶意延长，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都匀

市旅文投公司设立时对外公示的认缴期应当作为对外认缴出资的承诺，因此各

被告均应在其应出资（含抽逃出资）、应实缴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不应受到

延长的认缴期时间影响。 

虽然目前《公司法》对于股东的出资为认缴制，为股东的出资赋予了更多的

灵活性和自主性，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股东的出资义务可以当然或变相免除，特

别是可能存在公司股东利用注册资本认缴制逃避出资义务、损害债权人权益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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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风险时，应当对股东在宽泛条件下出资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严格的审查。

根据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的要求，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是以履行相应出资义务为条

件，股东享有自由出资期限利益的同时，显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公司无法

清偿债务的情况下，允许债权人可以在股东出资期限尚未届满要求其在认缴出资

范围内承担责任，不但是权利义务对等性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在维护市场

秩序，规制引导市场主体正确的重要体现。认缴期限涉及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约定，

本身是一种合同关系，具有相对性，延长出资期限，是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对于出

资期限的安排，并非是债权人给股东的安排，故股东延长认缴出资期限的约定不

能产生约束债权人的效力。更何况，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是在明知已有债务以及一

审判决作出后，恶意延长认缴出资期限，该延长的行为不应对原告产生法律效力。

原告对于都匀市旅文投公司的公示信息产生高度信赖，基于对都匀市旅文投公司

具有一定履约能力的股东及较短出资期限才会承接该工程并垫资数千万元，但被

告在明知都匀市旅文投公司欠付原告债务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的破坏原告合理

信赖的行为，达到逃避债务目的，因此被告均应当追加为本案被执行人。 

综上，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追加四被告作为被执行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

裁事项。其他诉讼情况及进展详见公司的后续公告或定期报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上海华凯申请的执行异

议之诉，暂未开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并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起诉状； 

2、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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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黔 27民初 158号】。 

特此公告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6月 30日  


